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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市府路1號8F

承辦人：鄭如劭

電話：02-27256404

傳真：02-27205627

電子信箱：boe24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如正副本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7月15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02375974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教育部原函1份(37597400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有關教師產後一併申請娩假及育嬰留職停薪之期間得

否併計甄聘代理教師一案，請　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102年7月11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020066624號函辦

理兼復本市士林區蘭雅國民小學102年1月30日北市蘭國小

人字第10230017000號函。

二、查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聘任辦法（以下簡稱本辦法

）第2條規定：「(第1項)本辦法所稱兼任、代課及代理教

師，定義如下：...二、代課教師：係指以部分時間擔任

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他原因所遺之課務者。三、代

理教師：係指以全部時間擔任學校編制內教師因差假或其

他原因所遺之課務者。」本辦法第3條規定：「...(第2項)

中小學聘任三個月以上之代課、代理教師，應依下列資格

順序公開徵選，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，由校長聘

任之...。(第3項)中小學聘任未滿三個月之代課或代理教

師，得免經公開甄選及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程序，由校長

就符合第二項規定資格者聘任之。」依此規定，學校編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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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教師因「差假或其他原因」所遺課務之處理，可視學校

之需求依本辦法聘任3個月以上或3個月以下之代理(課)教

師。

三、復依教師請假規則第14條規定：「...。(第2項)前項所遺

課務之調課補課代課規定，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與同

級教師會協商訂定；無地方教師會之直轄市、縣 (市) ，

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自行或授權學校訂定。」據此，學校

編制內教師請假所遺課務之調、補、代課規定及請假之核

給除教師請假規則已有規定外，為各地方政府及學校依職

權辦理。

四、有關教育部96年12月10日台國(四)字第0960175323號函(

說明三)其意旨，現職教師依規定併同各類差假辦理請假，

學校聘任代理(課)教師之聘期，應視學校所核准各該次教

師請假時間長短而決定聘任3個月以上或以下之代理(課)

教師。另教育部99年12月6日臺國(四)字第0990191603號函

(說明四)其意為教師之娩假申請應依請假規則之規定(產

前可申請21日，其餘不得於前申請)辦理。尚非教師所申請

之假務性質不同而不得併計之意。

五、本案教師於產後提出娩假，尚符合請假規則之規定；而同

時提出育嬰留職停薪部份，由於教師請假之核給及(調、

補)代課宜由貴局(或學校)依相關規定，就事實認定及學校

運作、學生學習權益一併考量，若核定該師該次之請假時

間(含差假或其他原因，非限差假)併計為3個月以上，自

得依聘任辦法聘用3個月以上之代理(課)教師。

六、檢附教育部原函影本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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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
副本： 2013/07/15
15:34:05


